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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壇 丹 先 生 提 問  

 
有 關 「 沙 田 穗 禾 苑 至 火 炭 路 底 行 人 徑 行 人 通 道 系 統 」 的 進 展  

 
“ 「 沙 田 穗 禾 苑 至 火 炭 路 底 行 人 徑 行 人 通 道 系 統 」 項 目 早 於 二

零 零 九 年 提 出。時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二 月，路 政 署 始 將 項 目 的 初 步 設 計

提 交 至 當 時 的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，惟 該 會 議 距 今 已 超 過 一 年 九 個 月，

項 目 仍 未 見 有 進 展 。  
 

火 炭 區 居 民 十 分 關 注 此 項 工 程 的 進 展 。 近 年 ， 火 炭 區 內 有 多 個

公 私 營 住 宅 項 目 相 繼 落 成，區 內 交 通 負 荷 愈 見 沉 重，題 述 行 人 通 道

系 統 無 疑 有 助 分 流 部 分 人 士 改 以 步 行 上 下 坡 往 返 火 炭 區 。  
 

觀 乎 同 樣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提 出 ， 位 於 馬 鞍 山 的 「 富 寶 花 園 至 西 沙

路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 道 系 統 」 ， 當 時 項 目 排 名 第 1 6 位 ， 現 預 計 於 二

零 二 五 年 第 四 季 完 成 工 程。反 觀 排 名 後 兩 位 (即 第 1 8 位 )的「 沙 田 穗

禾 苑 至 火 炭 路 底 行 人 徑 行 人 通 道 系 統 」，進 度 似 乎 仍 停 滯 於 初 步 設

計 階 段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本 人 現 就 題 述 工 程 項 目 提 出 以 下 問 題 ：  
 
( a )  項 目 現 時 設 計 是 否 仍 可 參 考 二 零 二 三 年 二 月 交 運 會 文 件 T T  

2 / 2 0 2 3 的 附 件 (工 程 佈 置 圖 及 行 人 通 道 系 統 的 切 面 圖 )？ 如 有

更 新 ， 請 簡 述 最 新 設 計 方 案 。  
 

( b )  現 時 方 案 的 走 線 涉 及 哪 些 私 人 用 地 ？ 私 人 用 地 佔 整 體 工 程 範

圍 多 少 ？ 可 否 告 知 當 中 涉 及 多 少 個 私 人 業 主 ？  
 

( c )  就 需 要 全 部 /部 分 徵 收 的 私 人 用 地，請 告 知 路 政 署 是 否 已 經 諮

詢 相 關 持 份 者 。 他 們 的 意 見 為 何 ？  
 



(二) 

( d )  就 徵 收 土 地 的 事 宜 ， 路 政 署 的 工 作 進 度 為 何 ？  
 

( e )  路 政 署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進 行 勘 查 研 究 的 結 果 是 否

正 面 ？ 當 中 是 否 有 發 現 有 關 結 果 對 推 展 工 程 帶 來 影 響 ？  
 

( f )  此 項 目 是 否 需 要 呈 交 立 法 會 審 議 ？ 如 是 ， 路 政 署 能 否 提 供 有

關 項 目 未 來 進 度 的 時 間 表 ? ”  

 
路 政 署 的 回 覆  
 
謝 謝 陳 議 員 就 題 述 事 宜 作 出 提 問 ， 表 達 對 題 述 工 程 的 關 注 。  
 
提 問 ( a ) , ( e )  
 
路 政 署 一 直 按 既 定 程 序 努 力 推 展 題 述 工 程 項 目，並 在 不 同 階 段 向 相

關 持 份 者 提 供 最 新 進 度 的 詳 情。而 擬 建 工 程 項 目 現 處 於 勘 測 研 究 和

初 步 設 計 的 階 段，至 於 項 目 的 初 步 設 計，路 政 署 已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二

月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和 與 當 地 居 民 及 團 體 進

行 諮 詢，並 獲 得 普 遍 支 持。勘 查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工 程 項 目 沒 有 不 可

克 服 的 困 難 ， 初 步 設 計 方 案 暫 時 未 有 重 大 更 新 。  
 
提 問 ( b ) , ( c ) , ( d )  
 
有 關 地 政 事 項 方 面，當 建 造 上 述 的 行 人 通 道 系 統 時，需 要 收 回 主 要

屬 於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和 安 望 置 業 有 限 公 司 共 同 擁 有 的 私 人 斜 坡 和

土 地。由 於 工 程 大 部 分 座 落 在 上 述 私 人 地 段 內，路 政 署 仍 正 與 相 關

業 權 擁 有 人 或 持 份 者 商 討，並 收 集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專 業 意 見，以 就

具 體 走 線 達 成 共 識。同 時，路 政 署 亦 繼 續 與 工 程 顧 問 研 究 和 評 估 不

同 的 優 化 方 案，務 求 盡 量 減 少 徵 收 私 人 土 地 及 減 低 工 程 項 目 對 周 邊

設 施 及 環 境 的 影 響 。  
 
提 問 ( f )  
 
此 外，路 政 署 會 持 續 審 視 如 何 更 有 效 運 用 公 共 資 源 及 工 程 開 支 的 效

益，並 因 應 最 新 的 發 展 情 況，包 括 政 策 發 展 及 政 府 財 政 狀 況 等，持

續 檢 視 在 規 劃 中 項 目 的 優 次 緩 急，適 當 調 整 推 展 進 度。路 政 署 理 解  

  



(三) 

 
議 員 與 地 區 人 士 對 於 題 述 工 程 的 期 盼，但 現 階 段 未 能 確 定 提 交 立 法

會 審 議 項 目 的 預 計 日 期 和 項 目 動 工 的 時 間 表 。  

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7 0 / 4 5  

二 零 二 五 年 一 月  


